
“常州外国语学校环境事
件”发生后，环保部、江苏省政
府联合成立环保调查组，展开
全面调查。据介绍，目前监测
工作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从
初步得出的大气监测数据来
看，常外校区６个点位与青枫
公园、常州工学院２个对照点
位没有明显差异，最终评估结
论尚待全部监测工作完成后
才能得出。

应该承认，由环保部领衔
的环保调查，结论的权威性毋
庸置疑。只不过，这种权威性
也存在某种局限性，若最终
结果确实是各方面指标“无
异常”，也许只是说明在特定
的监测条件之下、按照特定
的监测方法、比对特定的监
测标准，当地的环境是达标
的。换句话说，监测意义上的
达标，并不意味着环境各方
面完全没有问题，并不意味着
身处其中的人不会感觉到异

常。现在应当值得追问的就
是，当民众的直观感受与科学
的监测数据出现差异时，到底
应该以何为准，又该如何看待
两者的关系。

人类的各种感觉，像视
觉、听觉、嗅觉等，经过进化得
来，是维持生存的基本功能；
而对环境的科学检测，则是运
用特定的科学方法测量，再拿
结果去比照预设的标准。这里
面就存在一个问题，人类对事
物的科学认知是不断积累的，
用以监测环境的标准也在不
断变化，现在的科学标准可能
放到十年后就是不科学的，符
合当下标准的土壤、空气，很
可能存在某些尚未被科学定
性的毒害物质。按照科技部最
近出台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基准》，这就叫“人类对世界的
认知是有限的”。

相比之下，尽管“经常吸
霾”也会让人“醉氧”，但人体

感觉器官以长期的进化为基
础，就稳定得多了，这是对环
境优劣最为朴素的判断。就拿
环境污染来说，人听到震耳欲
聋的爆炸声，不知道具体多少
分贝，但也知道捂上耳朵；人
能闻到刺鼻的浓烟味，说不出
烟尘中的硫含量，却知道屏息
躲避。所以一提到环保目标，
经常用的表述是“人与自然
协调发展”，体现的就是对朴
素自然规律的尊重。按照这
个道理，官方监测机构最好
不要凭借某个监测结果，就
忽视甚至否定民众的直接感
受，而是要抱着敬畏的态度审
慎对待。

其实在很多方面，老百姓
的直观感受越来越受到重视，
有些感官体验也被纳入到了科
学监测之中，或是作为建立新
标准的基础。乳制品行业将“三
聚氰胺”纳入检测，就是典型的
例子；而在布料等纺织品的检

测中，直觉的异味也是重要指
标……回到环保领域，空气质
量如何要看蓝天白云，水域是
否污染，要相信人们的眼睛和
鼻子。就像环保部原副部长潘
岳在谈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时
所承诺的，要让环保考核工作
和老百姓的感觉直接挂钩。

回头再看，最初显示常外
地块环境异常的，其实就是学
生们的生理反应，如果不是有
部分学生感到身体异常，在家
长的带领下接受体检的话，就
不会有接下来的舆论热点了。
所谓的“人肉试纸”称号，就是
这么来的。哪怕最终调查结果
确实是“达标”，相关部门也不
该放弃对当地土壤、空气环境
的进一步研究。至少要弄清楚
一个问题，是不是环境所达的
这个“标”，本身就存在缺陷。
若是每次都以“无异常”草草
了事，对环保的科学认知也就
不会进步了。

让人难受的环境谈不上“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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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事物的科学认知是
不断积累的，用以监测环境的
标准也在不断变化，现在的科
学标准可能放到十年后就是
不科学的，符合当下标准的土
壤、空气，很可能存在某些尚
未被科学定性的毒害物质。若
是每次都以“无异常”草草了
事，对环保的科学认知也就不
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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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童工猝死，“凶手”何止工厂

□顾骏

近日，广东佛山南海发生
14岁童工猝死事件，引起公众
关注。其实，国内童工现象从未
绝迹，在工厂里打工不说，农贸
市场里、街头小贩队伍中，甚至
行乞人员中，随处可以见到幼小
孩子参与其中。如果追究一下，
就会发现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
利益链，处于这根链条上任何一
个环节的成年人，都是获利者，
而所有利益都来源于童工个人。

企业雇用童工是为了降低
用工成本，工资可以低于成年
人，还不用缴纳“四险一金”，如
果没有相应法律禁止，童工肯
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生力
军”，这在一些战乱频仍的国
家，都是现实。企业能从未成年
人身上榨取利润，这是童工现
象的根本原因。

未成年人打工挣钱，对其
身体发育和人格成长极为不
利，但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往往
是操办者，无论让孩子帮工，还

是带着孩子行乞，都是如此。佛
山猝死的童工也是经其母亲介
绍进的工厂，母亲还看着孩子
经常加班，一天工作长达11小
时甚至更多。如此不负责任的
家长，却不但能够以监护人的
身份，获得孩子打工挣来的血
汗钱，而且在孩子猝死之后，还
能获得企业赔偿金15万元。这
笔钱岂非等同于卖孩子，而且
是卖孩子生命的所得？如此不
尽监护人责任的家长，怎么可
以不给予法律惩处？

当地政府在其中的利益也
是大大的。因为懈怠执法，企业
敢于使用童工，降低了用工成
本，所以乐于投资，企业发展
了，地方税收增加了，GDP增长
了，官员政绩出来了，晋升有
望，政商可谓“双赢”。更荒唐的
是，一旦童工猝死，事件暴露，
政府相关部门立马换了一张面
孔，一本正经前来执法，企业因
此被罚款1万元。平时监管不到
位，出了问题还有罚款入账，这
些部门怎么可以两头得利，却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从事情被揭露到现在，死去
童工如果有“在天之灵”的话，看

到的只是“从4月25日起，官方将
在南海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使
用童工问题专项检查行动”，云
云。试问如果未成年人实际上成
为那么多成年人共同利益的来
源，雇用童工的罪恶现象会因

“专项检查行动“而绝迹吗？
未成年的个体在动物学上

就是弱势，所以大自然才进化
出“母爱”这一特质。在人类，鉴
于作为天然监护人的家长可能
因性格扭曲或者利欲熏心，缺
失动物也具有的亲子之爱，才
由国家出面，给予未成年人更
大的保护，并将相应的责任和
权力交由政府和法院，用法律
之力令相关方不敢胡作非为。

正所谓“纲举目张”，这张
法网的“纲”掌握在执法者手
里，只有执法到位了，不负责任
的父母和缺乏良知的企业才不
敢对孩子下手。所以，在任何存
在童工的场合，必须被追责的
是执法部门，而不能听凭他们
摇身一变，瞬间又成为“未成年
人保护神”。在孩子用生命换取
工资的这两个月里，“保护神”
履行过任何职责吗？即使要重
登神龛，是否也应该先拉下来

打一顿屁股？
行政部门不作为是一个

问题，所谓的“禁止使用童工”
的规定也太儿戏了，非法雇用
童工的处罚只有“每月 5 0 0 0
元”，这么低廉的违法成本，加
上这么低的被发现概率，要让
企业遵守法律岂非把所有企
业主都看做了有德行的高人？
既然知道未成年人需要保护，为
何不把黑心企业直接罚个倾家
荡产，让雇用童工成为一条高压
线？如此姑息企业，“禁止”的规
定再多，不也形同虚设？

最后，对于监护人的责任，
至今没有任何规定，否则害死子
女的母亲，怎么还可以获得“赔
偿金”？谁害死孩子的，首先不就
是这位母亲吗？容留卖淫都必须
给以惩罚，为什么把孩子送去打
工以至于过劳死的母亲，却不受
任何处罚？

佛山童工猝死揭开的不只
是雇用童工的一幕，更有未成年
人保护领域存在的大面积制度
缺失，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
漏洞不补上，再多的反思、谴责
和对策，都是对牛弹琴。（作者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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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90后，不要试图贴标签

葛媒体视点

路边树木枯死

是否“水土不服”

暮春时节，绿意盎然。每天
步行上下班，看到省城道路两侧
郁郁葱葱的行道绿化就觉得心
情舒畅。但是，这段时间忽然发
现经十路两侧有不少乔木已经
或者濒临枯死，于是在千佛山医
院和省中医东院之间拍了几张
照片，看上去触目惊心。因为病
木都不像本地树种，由此想到，

“水土不服”是否是主要问题。
树木濒死，无非两个原因：

一是病虫灾害，如果有这方面的
原因，还希望园林部门加强管
理，防止因为工作疏忽出现行道
绿化大面积枯萎的现象；二是

“水土不服”，据我所见，现在济
南不少街道都种植了一些南方
树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橘生
淮北则为枳”的问题。我在经十
路周边生活多年，也眼见了经十
路拓宽改造的过程。说实话，有
些行道树最初选得就不是很合
适。南方树种虽有常青的优势，
但是移居到北方之后生长缓慢
甚至多病多灾。经十路改造已经
有十几年了，很多南方树木依然
纤细弱小，行人在树下感觉不到
林荫道的效果，这样的行道树应
该是绿化上的败笔。

对于枯死的行道树，园林部
门或许暂时可以用补种的方法
解决。但是，代价应该是比较昂
贵的，毕竟在市场上南方树种要
比本地树种贵不少。除此之外，
如果一直是死一批补一批，补
一批死一批，最终也可能出现
年年种树不见大树的结果。农
民种个瓜菜都要算经济账，城
市绿化也不能只图稀罕好看。
每次在路边看到那些“夏天要
遮阳，冬天要保暖”的树，都觉
得这样的绿化很可笑，让树木受
罪，让行人生气。希望有关部门
以后再种行道树时不要犯本末
倒置的错误了。（读者 吴明）

有种说法，90后不喜欢别
人叫自己90后。身为90后的我
深表同意。最近，因为媒体的一
些报道和评论，让90后又一次
成为被讨论的对象。其实，引发
争议的“ 9 0后不替领导订盒
饭”，只是一则旧闻。时隔4年，
这个故事依然能戳中人们的神
经，“不好管理”“叛逆”“个性”
或“任性”，似乎已经成为90后
摆脱不掉的群体标签。

单纯把人按出生年份划
分，难免简化和片面。作为一个
90后，我觉得我们和80后、70后，
甚至我们的父辈60后的相似性
大于差异性。就拿“不买盒饭”

表现出的叛逆一面来说吧，真
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谁的
青春不叛逆？人不轻狂枉少年。
犹记80后的韩寒横空出世时，
还是小学生的我在电视机前看
他参加《实话实说》。那股子叛
逆的傲慢劲，堪称空前。再长大
点读《八十年代访谈录》，惊讶
地发现原来“80年代新一辈”，
也就是60后，年轻那会儿也是
狂得没边。

同样，在随大流、与社会妥
协和变得市侩方面，后浪也不
输前浪。80年代的天之骄子工
作数年后，已经成了让实习生
买盒饭的领导；而曾经被认为
个性十足的80后、90后，也前赴
后继地想要挤进“不自由”的体
制内，当一名公务员。

如果说90后有什么新的特
点，那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就天
赋异禀了，而是因为不同的时
代，在相似的人身上留下了不
同的烙印。按出生年代划分人
群的做法，正是从80后开始在
中国媒体上大行其道的。而且，
上世纪80年代还定义了另一代
人，那就是那会儿正年轻的“80
年代新一辈”。这背后真正具有
分水岭性质的事件是改革开
放。从80后开始，中国人习惯给
每个十年贴一轮新标签，这正
说明了改革开放使我们进入了
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期。由此，
90后真的没什么特殊的，只是
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余韵。

但是现在，舆论好像就是
对90后有特殊的偏好：一个年

轻人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标题
里非要加个“90后”。而一个年
轻的创业者要给自己的创业项
目造势时，也一定要冠以“90后
创业者”之名。在前一种语境
中，90后被俯视，是不懂事的小
年轻；在后一种语境中，90后又
被捧得高高在上，代表着新锐、
创意和进取。俯仰之间，唯独缺
了平视。这和舆论本身的夸张
偏好有关：贬低90后的任性，网
站可以赚点击量；吹捧90后创
业者，也有资本炒作的成分。如
此，所谓的“群体特点”，其实是
背后的时代特点，也就自然显
现了。（摘自《中国青年报》，作
者程曼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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